中大网校2012年社会工作师考试辅导保过班协议

中大网校举办2012年社会工作师考试辅导保过班，乙方自愿参加此辅导班学习。本着平等原则，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的义务和权利：

1.1甲方在2012年版教材出版后制作网络课程，并按照正常进度上传课件，供乙方学习使用。

1.2甲方有权要求选择该班的用户在需要办理后续手续时提供真实有效的个人信息包括并不限于乙方的真实姓名、网校用户名、身份证号、准考证号、考试成绩单等内容。

1.3甲方在乙方需要的前提下为用户提供保过班培训收费凭证。

1.4甲方有义务保证乙方个人信息不得公开，仅将其作为互联网备案使用凭证和中大网校审核、查询等用途。

1.5甲方在乙方所在地人考中心发布成绩后30个工作日内受理考生保过服务申请，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或拖延办理。

2.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2.1乙方有义务按照中大网校的课程进度自主安排学习，并完成相关练习等，保证学习进程。 

2.2乙方在选报该辅导班在下订单前需完善其个人资料，并保证个人资料真实有效，其用户姓名、身份证姓名与准考证姓名三者需一致。

2.3乙方在考试后如需享受保过班的后续保障服务，则需按照中大网校相关规定提供真实有效的资料（1.2条之内容）；并保证在规定期限内（1.5条之内容）办理后续服务，过期则是为自动放弃。

2.4乙方在遵守中大网校《用户服务条款》的基础上，有权要求甲方保护好个人信息，仅作为互联网备案审查和中大网校审核、查询等用途。

2.5乙方如发生缺考或违纪，则视为自动放弃保过班后续保障服务。

3.服务条款：

3.1根据学员最后考试成绩情况，按下表说明执行后续服务：

	乙方考试分数
	免费重学2013网络课程

	分数≥60分

（考试通过）
	不予办理

	40分≤分数≤59分

（考试未通过且分数未达到当地合格分数线）
	可以办理

	0分≤分数≤39分

（视未完成网校提供的培训）
	不予办理

	无成绩或无法提供成绩证明
	不予办理


3.2上述假设社会工作师考试合格线为60分，如合格线（以参加考试所在地考试主管部门公布的合格线为准）变化，则根据比例相应调整。 

3.3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享受保过班后续服务： 

3.3.1乙方提供的个人信息不一致，有虚假、伪造信息（1.2条之内容）情况的 

3.3.2 乙方出现缺考或在考试中有舞弊等违反考试纪律受到处分的 

3.3.3 乙方在学习过程中，与他人共用帐号的

3.4保过班用户享受服务：考试不过免费学习第二年网络课程
3.5 保过班所享受服务仅限本人使用。 

4.协议的签署、变更.违约责任： 

4.1课程一旦开通，不能进行退换。

4.2如遇不可抗外力，导致双方无法继续履行协议的，在自愿协调无果的情况下诉诸北京市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

4.3双方应遵守本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未经双方一致同意，不得擅自更改、解除和终止合同。

4.4本协议作为参加保过班的凭证，用户必须认真阅读上述内容并签署协议。

4.5本协议传真件有效。
